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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部分基金增加银泰证券为代

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银泰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

下简称“银泰证券” ）签署的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销售服务代理

协议，自2022年9月15日起，增加银泰证券为本公司旗下部分基金的销售机构。 现就有关事

项公告如下：

一、业务范围

投资者可在银泰证券的营业网点办理下述基金的申购、赎回、定期定额投资等相关业

务：

国联安睿祺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简称：国联安睿祺灵活配置混合；基

金代码：001157）

国联安鑫享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简称：国联安鑫享灵活配置混合；基

金代码：C类 002186）

国联安鑫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国联安鑫乾混合； 基金代码：A类

004081、C类 004082）

国联安核心资产策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国联安核心资产混合；基金代

码：006864）

二、定期定额投资业务规则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以下简称“定投” ）是指投资者通过向有关销售机构提交申请，约

定每期申购日、扣款金额及扣款方式，由指定的销售机构在投资者指定资金账户内自动扣

款并于每期约定的申购日提交基金申购申请的一种投资方式。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并不构成

对基金日常申购、赎回等业务的影响，投资者在办理相关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同时，仍

然可以进行日常申购、赎回业务。

1、适用投资者范围

基金定投业务适用于符合基金合同的个人投资者和机构投资者。

2、办理场所

投资者可到银泰证券营业网点或通过银泰证券认可的受理方式办理定投业务申请。具

体受理网点或受理方式见银泰证券各分支机构的公告。

3、办理时间

本业务的申请受理时间与本公司管理的基金在银泰证券进行日常申购业务的受理时

间相同。

4、申请方式

（1）凡申请办理定投业务的投资者须首先开立本公司开放式基金账户（已开户者除

外），具体开户程序请遵循银泰证券的规定。

（2） 已开立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开放式基金账户的投资者请携带本人有效身份

证件及相关业务凭证，到银泰证券各营业网点或银泰证券认可的受理方式申请增开交易账

号（已在银泰证券开户者除外），并申请办理定投业务，具体办理程序请遵循银泰证券的规

定。

5、扣款方式和扣款日期

投资者须遵循银泰证券的基金定投业务规则，指定本人的人民币结算账户作为扣款账

户，根据银泰证券规定的日期进行定期扣款。

6、扣款金额

投资者应与银泰证券就相关基金申请开办定投业务约定每月固定扣款金额，具体最低

申购金额遵循银泰证券的规定，但每月最少不得低于人民币100元（含100元）。

7、定投业务申购费率

参加定投业务适用的申购费率同相关基金的招募说明书及其更新或相关的最新公告

中载明的申购费率。

8、交易确认

每月实际扣款日即为基金申购申请日，并以该日（T日）的基金单位资产净值为基准

计算申购份额，申购份额将在T+1工作日确认成功后直接计入投资者的基金账户内。 基金

份额确认查询起始日为 T+2工作日。

9、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变更和终止

（1）投资者变更每期扣款金额、扣款日期、扣款账户等，须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及相

关凭证到原销售网点或通过银泰证券认可的受理方式申请办理业务变更，具体办理程序遵

循银泰证券的规定。

（2）投资者终止本业务，须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及相关凭证到银泰证券申请办理业

务终止，具体办理程序遵循银泰证券的有关规定。

（3）本业务变更和终止的生效日遵循银泰证券的具体规定。

三、转换业务规则

基金转换是指开放式基金份额持有人将其持有某只基金的部分或全部份额转换为同

一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另一只开放式基金份额。 基金转换只能在同一销售机构进行。 转换的

两只基金必须都是该销售机构代理的同一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在同一注册登记机构处注册

登记的、同一收费模式的开放式基金。

1、基金转换费及转换份额的计算：

进行基金转换的总费用包括转换手续费、转出基金的赎回费和转入基金与转出基金的

申购补差费三部分。

（1）转换手续费率为零。 如基金转换手续费率调整将另行公告。

（2） 转入基金与转出基金的申购补差费按转入基金与转出基金之间申购费率的差额

计算收取，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转入基金与转出基金的申购补差费率 =� max� [（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率-转出基金的

申购费率），0� ]，即转入基金申购费率减去转出基金申购费率，如为负数则取零。

前端份额之间转换的申购补差费率按转出金额对应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率和转出基金

的申购费率作为依据来计算。 后端份额之间转换的申购补差费率为零，因此申购补差费为

零。

2、转换份额的计算公式：

转出金额＝转出基金份额×转出基金当日基金份额净值

转换费用＝转换手续费＋转出基金的赎回费＋申购补差费

其中：

转换手续费＝0

赎回费＝转出金额×转出基金赎回费率

申购补差费＝(转出金额－赎回费)×申购补差费率/(1+申购补差费率)

（1）如果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率 〉 转出基金的申购费率

转换费用＝转出基金的赎回费+申购补差费

（2）如果转出基金的申购费率 ≥ 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率

转换费用＝转出基金的赎回费

（3）转入金额 =�转出金额 -�转换费用

（4）转入份额 =�转入金额 /�转入基金当日基金份额净值

其中，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率和转出基金的申购费率均以转出金额作为确定依据。

注：转入份额的计算结果四舍五入保留到小数点后两位。

3、转换业务规则：

（1）基金转换以份额为单位进行申请。 投资者办理基金转换业务时，转出的基金必须

处于可赎回状态，转入的基金必须处于可申购状态。

（2）基金转换采取未知价法，即以申请受理当日各转出、转入基金的单位资产净值为

基础进行计算。

（3）正常情况下，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将在T+1日对投资者T日的基金转换业务申请进

行有效性确认。 在T+2日后（包括该日）投资者可在相关网点查询基金转换的成交情况。

（4）目前，每次对上述单只基金转换业务的申请原则上不得低于100份基金份额；如

因某笔基金转出业务导致该基金单个交易账户的基金份额余额少于100份时，基金管理人

将该交易账户保留的基金份额余额一次性全额转出。单笔转入申请不受转入基金最低申购

限额限制。

（5）单个开放日单只基金净赎回申请（赎回申请份额与转出申请份额总数，扣除申购

申请份额与转入申请份额总数后的余额）超过上一开放日该基金总份额的10%时，即认为

发生了巨额赎回。发生巨额赎回时，基金转出与基金赎回具有相同的优先等级，基金管理人

可根据该基金资产组合情况，决定全额转出或部分转出，并且对于基金转出和基金赎回采

取相同的比例确认。在转出申请得到部分确认的情况下，未确认的转出申请将不予以顺延。

（6）目前，原持有基金为前端收费模式下基金份额的，只能转换为其他前端收费模式

的基金份额，后端收费模式下的基金份额只能转换为其他后端收费模式的基金份额。

（7）上述业务规则具体以各相关基金注册登记机构的有关规定为准。

（8）在银泰证券具体可办理转换业务的本公司旗下基金，为银泰证券已销售并开通转

换业务的基金。

基金管理人可以在基金合同约定的范围内根据实际情况调整转换业务规则并公告。

四、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详情

1、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热线：021-38784766，400-700-0365（免长途话费）

网站：www.cpicfunds.com

2、银泰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热线：95341

网站：www.ytzq.com

五、重要提示

1、本公告仅就银泰证券开通本公司旗下部分基金的申购、赎回、定期定额投资等相关

销售业务的事项予以公告。 今后银泰证券若代理本公司旗下其他基金的销售及相关业务，

届时将另行公告。

2、本公告涉及上述基金在银泰证券办理基金销售业务的其他未明事项，敬请遵循银泰

证券的具体规定。

3、投资者办理基金交易等相关业务前，应仔细阅读相关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

及其更新、产品资料概要及其更新、风险提示及相关业务规则和操作指南等文件。

4、本公告的最终解释权归本公司所有。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

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将来表现，基金管理人管理的

其他基金的业绩并不构成基金业绩表现的保证。

投资人应当充分了解基金定期定额投资和零存整取等储蓄方式的区别。定期定额投资

是引导投资人进行长期投资、平均投资成本的一种简单易行的投资方式。 但是定期定额投

资并不能规避基金投资所固有的风险，不能保证投资人获得收益，也不是替代储蓄的等效

理财方式。

销售机构根据法规要求对投资者类别、 风险承受能力和基金的风险等级进行划分，并

提出适当性匹配意见。 投资者在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 《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和

《产品资料概要》等基金法律文件，全面认识基金产品的风险收益特征，在了解产品情况及

听取销售机构适当性意见的基础上，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投资期限和投资目标，对基

金投资作出独立决策，选择合适的基金产品。

特此公告。

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二二年九月十五日

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国联安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

基金增加浦发银行为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浦发银行” ）签署的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销售

服务代理协议，自2022年9月15日起，增加浦发银行为本公司旗下国联安短债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的销售机构。 现就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业务范围

投资者可在浦发银行的营业网点办理下述基金的申购、赎回、转换及定期定额投资等

相关业务：

国联安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国联安短债债券； 基金代码：A类

008108、C类008109）

二、定期定额投资业务规则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以下简称“定投” ）是指投资者通过向有关销售机构提交申请，约

定每期申购日、扣款金额及扣款方式，由指定的销售机构在投资者指定资金账户内自动扣

款并于每期约定的申购日提交基金申购申请的一种投资方式。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并不构成

对基金日常申购、赎回等业务的影响，投资者在办理相关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同时，仍

然可以进行日常申购、赎回业务。

1、适用投资者范围

基金定投业务适用于符合基金合同的个人投资者和机构投资者。

2、办理场所

投资者可到浦发银行营业网点或通过浦发银行认可的受理方式办理定投业务申请。具

体受理网点或受理方式见浦发银行各分支机构的公告。

3、办理时间

本业务的申请受理时间与本公司管理的基金在浦发银行进行日常申购业务的受理时

间相同。

4、申请方式

（1）凡申请办理定投业务的投资者须首先开立本公司开放式基金账户（已开户者除

外），具体开户程序请遵循浦发银行的规定。

（2） 已开立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开放式基金账户的投资者请携带本人有效身份

证件及相关业务凭证，到浦发银行各营业网点或浦发银行认可的受理方式申请增开交易账

号（已在浦发银行开户者除外），并申请办理定投业务，具体办理程序请遵循浦发银行的规

定。

5、扣款方式和扣款日期

投资者须遵循浦发银行的基金定投业务规则，指定本人的人民币结算账户作为扣款账

户，根据浦发银行规定的日期进行定期扣款。

6、扣款金额

投资者应与浦发银行就相关基金申请开办定投业务约定每月固定扣款金额，具体最低

申购金额遵循浦发银行的规定，但每月最少不得低于人民币10元（含10元）。

7、定投业务申购费率

参加定投业务适用的申购费率同相关基金的招募说明书及其更新或相关的最新公告

中载明的申购费率。

8、交易确认

每月实际扣款日即为基金申购申请日，并以该日（T日）的基金单位资产净值为基准

计算申购份额，申购份额将在T+1工作日确认成功后直接计入投资者的基金账户内。 基金

份额确认查询起始日为T+2工作日。

9、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变更和终止

（1）投资者变更每期扣款金额、扣款日期、扣款账户等，须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及相

关凭证到原销售网点或通过浦发银行认可的受理方式申请办理业务变更，具体办理程序遵

循浦发银行的规定。

（2）投资者终止本业务，须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及相关凭证到浦发银行申请办理业

务终止，具体办理程序遵循浦发银行的有关规定。

（3）本业务变更和终止的生效日遵循浦发银行的具体规定。

三、转换业务规则

基金转换是指开放式基金份额持有人将其持有某只基金的部分或全部份额转换为同

一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另一只开放式基金份额。 基金转换只能在同一销售机构进行。 转换的

两只基金必须都是该销售机构代理的同一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在同一注册登记机构处注册

登记的、同一收费模式的开放式基金。

1、基金转换费及转换份额的计算：

进行基金转换的总费用包括转换手续费、转出基金的赎回费和转入基金与转出基金的

申购补差费三部分。

（1）转换手续费率为零。 如基金转换手续费率调整将另行公告。

（2） 转入基金与转出基金的申购补差费按转入基金与转出基金之间申购费率的差额

计算收取，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转入基金与转出基金的申购补差费率 =� max� [（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率-转出基金的

申购费率），0� ]，即转入基金申购费率减去转出基金申购费率，如为负数则取零。

前端份额之间转换的申购补差费率按转出金额对应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率和转出基金

的申购费率作为依据来计算。 后端份额之间转换的申购补差费率为零，因此申购补差费为

零。

2、转换份额的计算公式：

转出金额＝转出基金份额×转出基金当日基金份额净值

转换费用＝转换手续费＋转出基金的赎回费＋申购补差费

其中：

转换手续费＝0

赎回费＝转出金额×转出基金赎回费率

申购补差费＝(转出金额－赎回费)×申购补差费率/(1+申购补差费率)

（1）如果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率 〉 转出基金的申购费率

转换费用＝转出基金的赎回费+申购补差费

（2）如果转出基金的申购费率 ≥ 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率

转换费用＝转出基金的赎回费

（3）转入金额 =�转出金额 -�转换费用

（4）转入份额 =�转入金额 /�转入基金当日基金份额净值

其中，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率和转出基金的申购费率均以转出金额作为确定依据。

注：转入份额的计算结果四舍五入保留到小数点后两位。

3、转换业务规则：

（1）基金转换以份额为单位进行申请。 投资者办理基金转换业务时，转出的基金必须

处于可赎回状态，转入的基金必须处于可申购状态。

（2）基金转换采取未知价法，即以申请受理当日各转出、转入基金的单位资产净值为

基础进行计算。

（3）正常情况下，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将在T+1日对投资者T日的基金转换业务申请进

行有效性确认。 在T+2日后（包括该日）投资者可在相关网点查询基金转换的成交情况。

（4）目前，每次对上述单只基金转换业务的申请原则上不得低于10份基金份额；如因

某笔基金转出业务导致该基金单个交易账户的基金份额余额少于10份时，基金管理人将该

交易账户保留的基金份额余额一次性全额转出。单笔转入申请不受转入基金最低申购限额

限制。

（5）单个开放日单只基金净赎回申请（赎回申请份额与转出申请份额总数，扣除申购

申请份额与转入申请份额总数后的余额）超过上一开放日该基金总份额的10%时，即认为

发生了巨额赎回。发生巨额赎回时，基金转出与基金赎回具有相同的优先等级，基金管理人

可根据该基金资产组合情况，决定全额转出或部分转出，并且对于基金转出和基金赎回采

取相同的比例确认。在转出申请得到部分确认的情况下，未确认的转出申请将不予以顺延。

（6）目前，原持有基金为前端收费模式下基金份额的，只能转换为其他前端收费模式

的基金份额，后端收费模式下的基金份额只能转换为其他后端收费模式的基金份额。

（7）上述业务规则具体以各相关基金注册登记机构的有关规定为准。

（8）在浦发银行具体可办理转换业务的本公司旗下基金，为浦发银行已销售并开通转

换业务的基金。

基金管理人可以在基金合同约定的范围内根据实际情况调整转换业务规则并公告。

四、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详情

1、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95528

网站：www.spdb.com.cn

2、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021-38784766，400-700-0365（免长途话费）

网站：www.cpicfunds.com

五、重要提示

1、 本公告仅就浦发银行开通本公司旗下国联安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的申购、赎

回、定期定额投资等相关销售业务的事项予以公告。 今后浦发银行若代理本公司旗下其他

基金的销售及相关业务，届时将另行公告。

2、 本公告涉及国联安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在浦发银行办理基金销售业务的其他

未明事项，敬请遵循浦发银行的具体规定。

3、投资者办理基金交易等相关业务前，应仔细阅读国联安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的

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及其更新、产品资料概要及其更新、风险提示及相关业务规则和操作

指南等文件。

4、本公告的最终解释权归本公司所有。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

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将来表现，基金管理人管理的

其他基金的业绩并不构成基金业绩表现的保证。

投资人应当充分了解基金定期定额投资和零存整取等储蓄方式的区别。定期定额投资

是引导投资人进行长期投资、平均投资成本的一种简单易行的投资方式。 但是定期定额投

资并不能规避基金投资所固有的风险，不能保证投资人获得收益，也不是替代储蓄的等效

理财方式。

销售机构根据法规要求对投资者类别、 风险承受能力和基金的风险等级进行划分，并

提出适当性匹配意见。 投资者在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 《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和

《产品资料概要》等基金法律文件，全面认识基金产品的风险收益特征，在了解产品情况及

听取销售机构适当性意见的基础上，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投资期限和投资目标，对基

金投资作出独立决策，选择合适的基金产品。

特此公告。

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二二年九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000709� � �股票简称：河钢股份 公告编号：2022-058

河钢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 召开时间：

（1）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2年09月14日14:30

（2） 网络投票的日期和时间：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时间为2022年09月14日

9:15—9:25、9:30—11:30�和13:00至15:00；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时间为2022年09月14

日9: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 现场会议地点：河北省石家庄市体育南大街385号公司会议室

3、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主持人：董事长王兰玉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

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6、 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44人，代表股份6,752,884,031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63.5948％。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0人；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44人，代表股份6,752,

884,031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63.5948％。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39人，代表股份146,252,815股，占公司股份总数1.3773％

。

根据当前疫情防控的要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通过现场和视频方式出席

了本次会议。公司聘请的律师无法现场参会，通过视频方式及其他辅助方式出席本次会议，

并对本次会议进行见证。

二、 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的提案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 表决结果如

下：

提案1.�关于控股子公司河钢乐亭钢铁有限公司拟建设河钢乐亭钢铁基地项目二期工

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6,742,196,83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417％；反

对10,401,19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540％；弃权286,0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4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35,565,618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92.6927％；反对10,401,19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7.1118％；弃权286,

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1956％。

表决结果：通过。

提案2.�关于控股子公司河钢乐亭钢铁有限公司购买钢铁产能指标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32,821,01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90.8160％；

反对13,233,89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9.0486％；弃权197,9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135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32,821,018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90.8160％；反对13,233,89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9.0486％；弃权197,

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1353％。

表决结果：通过。

关联股东邯郸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唐山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承德钢铁集团有

限公司、河北钢铁集团矿业有限公司和承德昌达经营开发有限公司回避了表决，回避表决

股份总数为 6,606,631,216股。

提案3.�关于注销公司已回购股份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6,752,138,23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90％；反

对745,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1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45,507,015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99.4901％；反对745,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5099％；弃权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三、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公司聘请的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贺维、 赵力峰律师对于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见

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该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出席人员资

格、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

1.� 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河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09月15日

证券代码：000709� � �股票简称：河钢股份 公告编号：2022-059

河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注销已回购股票减少注册资本暨

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河钢股份有限公司于2022年09月14日召开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

《关于注销公司已回购股份的议案》，同意将公司于2019年05月06日至06月26日期间通过

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在二级市场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的281,486,760股股份全部注销。本次

注销回购股份将导致公司注册资本减少281,486,760元，公司注册资本将由10,618,607,

852元减少为10,337,121,092元， 公司总股本将由10,618,607,852股减少至10,337,

121,092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自本

公告披露之日起45日内，有权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要求公司提供相应担保。 债权人如逾期

未向公司提出上述权利要求的，不会因此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相关债务将由公司根据原

债权文件的约定继续履行，本次注销回购股份将按法定程序继续实施，公司将按照相关规

定及时披露回购注销进展公告。

债权人如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的，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

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向公司提出书面要求，并随附有关证明文件。 书面材料提交方式如

下：

1． 书面材料寄送地点：河北省石家庄市体育南大街385号河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办公室，邮编：050023

2． 提交时间：2022年09月15日至2022年10月29日。 邮寄方式提交的，申报日以寄出

邮戳日为准。

3． 申报所需材料：

（1）可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证。

（2）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提供法人营业执照副本、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件。委托

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3）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提供有效身份证件。 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

还需携带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4． 联系人：梁柯英

5． 联系电话：（0311）66770709

特此公告。

河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09月15日

证券代码：002132� � � � � � �证券简称:恒星科技 公告编号:2022051

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发展需要，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星科技” 或“公司” ）于近

日召开总经理办公会，同意由公司及公司全资子公司河南恒星钢缆股份有限公司共同出资

人民币300万元设立赤峰市永金矿业有限公司（暂定名，最终以工商登记信息为准）。

根据相关规定，本次交易属于总经理办公会决策权限，无需提交董事会、股东大会审

议。本次对外投资不涉及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

大资产重组，无需有关部门批准。

一、对外投资交易概述

（一）投资主体

1、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法定代表人：谢晓博

（2）注册资本：140,154.4698万元

（3）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4）住所：巩义市康店镇焦湾村

（5）经营范围：生产、销售钢帘线、胶管钢丝、镀锌钢丝、镀锌钢绞线、金刚线及其他金

属制品；从事货物和技术进出口业务（上述范围，涉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须审批方可经营

的项目，未获审批前，不得经营）。

2、河南恒星钢缆股份有限公司

（1）法定代表人：谢保万

（2）注册资本：12,428.1625万元

（3）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4）住所：巩义市康店镇焦湾村

（5）经营范围：生产、销售：预应力钢绞线（凭有效许可证经营）；从事货物和技术进出

口业务（国家法律法规规定应经审批方可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货物和技术除外）。

（二）拟设立全资子公司的基本情况

1、赤峰市永金矿业有限公司（暂定名，最终以工商登记信息为准）

2、注册资本：人民币300万元

3、注册地址：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喀喇沁旗十家满族乡大水清村民委员会

4、经营范围：非煤矿山矿产资源开采（以审核机关核定的经营范围为准。 ）

5、股东结构及出资方式：

股东名称 投资总额（万元） 投资比例（%） 出资方式 资金来源

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240 80% 货币 自有资金

河南恒星钢缆股份有

限公司

60 20% 货币 自有资金

上述设立全资子公司的各项内容最终以工商登记信息为准。

二、对外投资目的、资金来源、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对外设立公司是基于整合现有资源和经营发展需要而做出的决策，对公司未

来发展具有推动作用，其投资所需资金由公司自有资金解决。 本次投资不会对公司本年度

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拟投资的全资子公司尚需相关部门的批准后方可设立，因此存在审批未获批准的风

险。同时，本次投资的全资子公司尚未设立，相关业务尚未开展，在未来实际经营中，可能面

临经济环境、行业政策、市场需求变化、经营管理等方面的不确定因素，存在一定的市场风

险、经营风险、未来进展不达预期的风险等，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1、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办公会议纪要。

特此公告。

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9月15日

证券代码：002232� � � � � � � � �证券简称：启明信息 公告编号：2022-035

启明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3、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2年9月14日（星期三）15: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2年9月14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年9月14日上午9:15-9:

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

间为2022年9月14日9:15至2022年9月14日15:00的任意时间

4、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长春市净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百合街1009号启明软件园

A220会议室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许万才先生

6、会议的通知：公司于2022年8月24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刊载了《关于召开2022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33）

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股东大会议事规则》及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20人，代表股份199,894,018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9279％，其中：

1、出席本次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1人，代表股份198,854,344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48.6734%；

2、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9人， 代表股份1,039,674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545％；

3、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中小投资者是指单独或合计持有本公司5%以下股份

的股东且非公司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共19人，代表股份1,039,674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2545％。

本公司董事、监事及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 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 《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吉林功承律师事务所郝志新、杨金鑫律师为本次股东

大会作现场见证。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议案一、《关于增加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 由于本议案涉及关联

交易，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作为关联方回避表决，本议案的有效表决票数1,039,674股。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赞成947,974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1799％；反

对91,7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201％；弃权0股；表决结果为通过。

其中，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不包括持股5%以下的公司董事、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及股东代表表决结果为：赞成947,974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1.1799％；反对91,7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201％；弃权0股。

详细内容见于2022年8月24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

的《关于增加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2-032）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吉林功承律师事务所就本次会议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

的资格、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启明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吉林功承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启明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第四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启明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二年九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002633� � � � � � � � �证券简称：申科股份 公告编号：2022-030

申科滑动轴承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未发生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2年9月14日下午14:00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年9月

14日9:15-9:25，9:30-11:30，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

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年9月14日9:15-15:00。

2、召开地点：浙江省诸暨市建工东路1号公司四楼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何建南

6、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5人，代表股份

21,450,75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3005%。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

代表共计3人，代表股份775,0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167%；参与网络投票的

股东共计2人，代表股份20,675,75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13.7838%。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共计1人，代表股份32,

0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13%。

7、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列席本次会议。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

集、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追加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关联股东黄宝法回避

表决，其所持表决权股份数265,000股未计入本项议案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会议表决结果：同意21,185,750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同意32,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100.0000％； 反对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北京市汉坤（深圳）律师事务所

2、见证律师：唐江华 文艺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

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

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申科滑动轴承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汉坤（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申科滑动轴承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申科滑动轴承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九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002332� � � � � � � � � �证券简称：仙琚制药 公告编号：2022-043

浙江仙琚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到期赎回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仙琚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11月25日召开第七届董事

会第十六次会议、第七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使用暂时闲置的募集资

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建设和资金

安全的前提下，继续使用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不超过人民币5亿元进行现金管理，并授权公

司管理层具体实施相关事宜。该5亿元额度可滚动使用，授权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十二个月内有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1年11月26日刊登于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仙琚制药第

七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1-050�号）、《仙琚制药第七届监事

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1-051�号）、《关于继续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

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52�号）。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及保荐机构就

该事项已发表同意的意见。

一、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到期赎回情况

公司于2022年6月9日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仙居支行签署了 《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结构性存款业务总协议、存款产品说明书》，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6月

11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到期赎回并继

续购买理财产品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28）。

公司已于近日赎回上述理财产品中已到期的产品并将本金和理财收益全额存入募集

资金账户。 具体情况如下：

签约机构 产品名称

金额

（万元）

产品

性质

收益起计日 收益到期日

预期年化收

益率

实际收益金

额（万元）

中 国 工 商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仙居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挂钩汇

率区间累计型法人人

民币结构性存款产品

-专户型 2022年第

215期A款

10,000

保本浮动

收益型

2022-06�

-13

2022-9-13

1.30%

-

3.53%

87.6974

二、截止本公告日，公司最近十二个月使用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

序

号

签约机构 产品名称

金额

（万元）

产品

性质

收益起计日 收益到期日

预期年化

收益率

是否赎

回

投资收益

（万元）

1

中国工商

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仙居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挂钩

汇率区间累计型法

人人民币结构性存

款产品 -专 户型

2021年第165期H

款

10,000

保本浮

动收益

型

2021-06�

-15

2021-11-2

3

1.30% -3.

60%

是 158.7945

2

中国农业

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仙居支行

“汇利丰” 2021年

第 5362期对公定

制人民币结构性存

款产品

10,000

保本浮

动收益

型

2021-06�

-18

2021-11-2

3

1.40% -3.

75%

是 159.7055

3

中国工商

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仙居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挂钩

汇率区间累计型法

人人民币结构性存

款产品 -专 户型

2021年第352期I款

20,000

保本浮

动收益

型

2021-12�

-02

2022-06-0

6

1.50% -3.

60%

是 282.2308

4

中国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仙居

支行

中国银行挂钩型结

构性存款【CSDV�

Y202109680】

30,000

保本保

最低收

益型

2021-12�

-01

2022-11�

-23

1.60% 或

3.72%

否

5

中国工商

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仙居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挂钩

汇率区间累计型法

人人民币结构性存

款产品 -专 户型

2022年第215期A

款

10,000

保本浮

动收益

型

2022-06-1

3

2022-09-1

3

1.30% -3.

53%

是 87.6974

6

中国建设

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仙居支行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

分行单位人民币定

制型结构性存款

10,000

保本浮

动收益

型

2022-06�

-10

2022-11-2

3

1.50% -3.

50%

否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中已到期的理财产品的

本金及收益均已如期收回，未到期的理财产品总金额为40,000万元 ，未超过公司董事会

授权购买理财产品的额度范围。

四、备查文件

1、理财产品赎回凭证。

特此公告。

浙江仙琚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9月15日

证券代码：688266� � � � � � � � � � �证券简称：泽璟制药 公告编号：2022-066

苏州泽璟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自愿披露盐酸杰克替尼片用于治疗活动

性强直性脊柱炎II期临床试验取得成功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近日，苏州泽璟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自主研发产品盐酸杰克替

尼片用于治疗活动性强直性脊柱炎（AS）患者的多中心、随机双盲、安慰剂平行对照II期临

床试验（方案编号：ZGJAK008）取得成功。结果显示：治疗16周时，达强直性脊柱炎疗效评

价标准（ASAS）20%应答（ASAS20）的百分率，盐酸杰克替尼片100� mg� Bid、75� mg�

Bid和安慰剂对照组ASAS20应答百分率分别为：62.9%、59.4%和33.3%， 达到方案预设的

统计学标准， 结果稳健。 公司将与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CDE） 沟通交流

（pre-III期沟通交流）后开展关键注册临床试验。

本次盐酸杰克替尼片用于治疗活动性强直性脊柱炎患者的II期临床试验取得成功结

果事项对公司近期业绩不会产生重大影响。由于药品的研发周期长、审批环节多、研发投入

大，容易受到一些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药品基本情况

药品名称 盐酸杰克替尼片

剂型 片剂

规格 50mg/片、75mg/片

方案编号 ZGJAK008

适应症 活动性强直性脊柱炎

二、临床试验情况

《盐酸杰克替尼片用于治疗活动性强直性脊柱炎患者的多中心、随机双盲、安慰剂平

行对照II期临床试验》（方案编号：ZGJAK008）， 该试验在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

医院等19家医院开展。试验为随机、双盲、安慰剂平行对照设计。试验分为3个试验组，分别

为盐酸杰克替尼片100� mg� Bid组、75� mg� Bid组和安慰剂对照组。共计107例受试者按1:

1:1随机分配至3组。

试验的主要疗效终点为：治疗16周时，达强直性脊柱炎疗效评价标准（ASAS）20%改

善（ASAS20）的百分率。 结果显示：盐酸杰克替尼片100� mg� Bid、75� mg� Bid和安慰剂

组达ASAS20比例分别为：62.9%、59.4%和33.3%；针对主要疗效终点的多种敏感性分析结

果与主要分析结果一致，结果稳健。重要的次要疗效指标结果显示：达ASAS40比例的盐酸

杰克替尼片100� mg� Bid、75� mg� Bid和安慰剂组分别为：55.2% ，48.1%和 20.0% 。

ZGJAK008临床试验的详细数据将在国际学术大会或相关学术期刊上适时公布。接受盐酸

杰克替尼片治疗的患者在疾病症状、体征、疼痛程度、晨僵时间和程度、健康相关生活质量

等方面均有显著改善。 安全性数据与盐酸杰克替尼片已知的安全性概况一致，未观察到新

的安全风险。

公司将与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CDE）沟通交流（pre-III期沟通交流）

后开展关键注册临床试验。

三、关于强直性脊柱炎（AS）适应症

强直性脊柱炎（AS）是一种慢性炎症性疾病，主要侵犯骶髂关节、脊柱骨突、脊柱旁软

组织及外周关节，并可伴发关节外表现，严重者可发生脊柱畸形和强直。强直性脊柱炎的患

病率在各国报道不一，日本本土人为0.05%～0.2%，我国患病率初步调查为0.3%左右。本病

男女之比约为2～3:1，女性发病较缓慢且病情较轻。发病年龄通常在13~31岁，高峰为20～

30岁，40岁以后及8岁以前发病者少见。

目前，强直性脊柱炎的发病机制尚未完全明确，普遍认为是遗传、感染、环境以及免疫

等多个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强直性脊柱炎尚无根治方法，其治疗目标是缓解疼痛、僵硬和

疲劳，同时维持良好的姿势以及良好的生理和心理功能。 强直性脊柱炎的治疗包括非药物

和药物相结合。非药物治疗包括患者教育、规律锻炼和物理疗法等。国内的药物治疗主要包

括非甾体类抗炎药、改善病情抗风湿药、糖皮质激素、生物制剂类药物（肿瘤坏死因子α抑

制剂和IL-17抑制剂）或JAK抑制剂类小分子药物。其中，目前在国内仅有一款进口JAK抑

制剂类药物于今年4月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NMPA）批准上市。

四、药品相关情况

盐酸杰克替尼是公司自主研发的一种新型JAK抑制剂类药物，属于1类新药，公司拥有

该产品的自主知识产权。杰克替尼对Janus激酶包括JAK1、JAK2、JAK3和TYK2具有显著

的抑制作用，且对JAK2和TYK2的抑制作用最强。 通过阻断JAK-STAT信号传导通路，可

直接或间接阻断多种AS相关细胞因子信号转导，达到抑制炎症、缓解疾病的目的。

盐酸杰克替尼片目前正在开展多个免疫炎症性疾病和纤维化疾病的临床研究，其中中

高危骨髓纤维化（III期）、芦可替尼不耐受的中高危骨髓纤维化（IIB期）两项注册临床试

验已经成功，正在开展的临床试验包括芦可替尼复发/难治的骨髓纤维化（IIB期）、重症斑

秃（III期）、中重度特应性皮炎（III期）、特发性肺纤维化（II期）、移植物抗宿主病（II期）

及中重度斑块状银屑病（II期）等。盐酸杰克替尼片治疗重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II期临床

研究已获CDE批准。 盐酸杰克替尼片治疗骨髓纤维化获得了美国FDA的孤儿药资格认定，

在美国的I期临床试验正在进行中。 盐酸杰克替尼片治疗重症斑秃的临床试验已经获得美

国FDA批准。 盐酸杰克替尼片用于治疗骨髓纤维化的研究获得国家“重大新药创制”科技

重大专项立项支持。

五、风险提示

根据国家药品注册相关的法律法规要求， 药品需要完成法规要求的相关临床试验，并

经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后方可上市。本次盐酸杰克替尼片用于治疗活动性强直性脊柱

炎患者的II期临床试验取得成功结果事项对公司近期业绩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由于医药产品具有高科技、高风险、高附加值的特点，药品前期研发以及产品从研制、

临床试验、报批到投产的周期长、环节多，容易受到一些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存在无法获

批上市销售的风险。 公司将按国家有关法规的规定积极推进上述研发项目，并及时对项目

后续进展情况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苏州泽璟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9月15日


